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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

	1.项目负责人全职受聘于申请单位（全职是指从申请单位支取薪酬的人士）。

	2.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依法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单位。

	3.香港合作单位应当是香港公营科研机构（包括所有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院校、根据《专上学院条例》（第320章）注册的自资本地学位颁授院校、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职业训练局、制衣业训练局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或创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的研发中心（即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资讯及通讯技术研发中心、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

	4.申请单位已与香港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明确技术、人力、设备、资金投入、知识产权归属等权利义务，共同开展研究活动。

	5.深方和港方单位分别向各自科技部门进行申请，单方申请无效。

	6.项目不与国家、省科技计划发生重复。

	7.申报限制规则：项目申请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组主要成员均未被列入深圳市科研诚信异常名录和超期未申请验收名单；2.项目负责人、项目组主要成员未被列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不通过名单；3.项目申请单位不存在未在规定期限内退回财政资金的情形。

	应提交主要材料
	补充说明

	1.上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非事业单位提供）。
	/

	2.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指经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的含有防伪标识封面的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验原件）。
	/

	3.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的项目，提供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要求的相关手续证明（复印件）。
	/

	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
	/

	5.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盖双方单位章，验原件）。
	/

	6.香港合作单位向香港政府提交的项目申请书复印件。
	

	7.知识产权合规性声明。
	需下载模板填报

	8.科研诚信承诺书。
	需下载模板填报



